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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停车收费想定多少就多少住宅小区停车收费想定多少就多少
““市场定价市场定价””新规或被开发商钻空子新规或被开发商钻空子

▲3月13日晚上，天元区某小区外，业主宁愿将车子停在小区外的路上，也不愿停入小区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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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个车位，随随便便就要上十
万，抵得一辆车的价格。”家住荷塘区
金色荷塘的杨女士说，既然小区外有
空位停车，她更倾向于省下这笔钱。

记者昨走访发现，目前我市大部
分小区车位定价都在10万元以上。
比如，上文杨女士居住的金色荷塘小
区车位售价为12万元左右；恒大华府
停车位售价为13万元左右；美的城小
区两年前就卖到了12万元；湘水湾小
区的车位价格达到了15万元左右。
另外，亿都国际小区大概为8万元；泰
山公馆小区停车位售价为8万元左
右。市中心一些小区，目前已经没有
车位出售。

“新建的小区，每个车位一般是
10万元往上走。”我市一开发商讲述，
小区停车位价格是根据建设成本、运
营成本、供求评估等因素确定的。“地
下负一层的建设成本，相当于地上三
层的建设成本，停车位贵是有原因
的。”

记者了解到，我市停车位的价格
相比长沙来说，大约便宜一两万元。
据腾讯网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长沙
高档小区的车位售价为10万—16万
不等，一些小区的停车位，一年涨一
万元。湘潭房产网统计的数据显示，
该市普通社区的车库价格在10万元
左右，高档社区车位可以高达15万
元/个。

相比我市房价，部分业主认为车
位售价高，“一个几平方米价格的车
位，大概相当于房子价格的百分之二
三十”，这也影响了业主购买车位的
热情。有市民因此质疑，有些开发商
提高停车费，就是为了变相“逼迫”业
主买车位。天元区栗雨湖旁边的一
个小区物业保安即坦言说，停车位

“只卖不租”或者故意将租金调高，目
的就是“逼”业主买车位。“提高收费
并不是想收租金，而是一种卖车位的
手段。”

价
格

昨天上午，记者走访了一些小区
发现，大部分小区每月租金在400元
至600元每月。诸如，市民反映比较
激烈的天元区慧谷阳光小区，一天的
停车位价格达到了30元；湘江名都小
区之前被爆一个月的停车费居然达
到了1800元；石峰区公园道1号达到
了900元一个月；湘银星城小区的停
车位一个月为500元。300元左右的
小区也有一些，比如泰山公馆小区停
车位每个月为300元，不过另外每个
月交30元管理费。

记者走访发现，基本找不到租金低
于300元的停车位了。一些老旧小区，
则会向市民收取100元至200元不等
的卫生管理费，但并不保证交了卫生管
理费的业主有车位停放，需要每天“抢
车位”。

省会长沙，这些年租车位的价格

与株洲相当，平均从300元一月涨到
了400-600元一月。根据长沙晚报
去年一份报道显示，长沙去年租车位
的均价为500元每个月。

而记者整理发现，北京、上海等
发达城市停车费收取并不高。今年3
月份，北京晨报报道显示，该市西四环
地下停车场小区地下车位出租每年收
费在1200元至2200元左右；位于东二
环附近的雍贵中心属于写字楼，一个地
下车位月租金不足千元；位于西南三环
边上的万年花城属于商品住宅，目前一
个地下车位包月收费月租金在300元。

“房价贵，并不代表车位价贵。”
我市某开发商说，像北京、上海这些
地区，因为开发商不会以卖车位赚
钱，他们可以从其他方面赚取回报，
车位只是一个配套服务。

停车费：我市平均收费水平与长沙相当

小区车位：高售价影响了业主购买热情

记者记者 何春林何春林 胡文洁胡文洁

收费“新规”出台后
小区停车费纷纷涨价

小区停车费矛盾的频
繁爆发，大概要从我省
2014年4月1日起执行的
《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说起。

市发改委服务价格
管理科蒋科长说，当时全
省出台该政策的大背景
是相应国家的“减政放
权”政策。根据《物权法》

“谁投资谁受益”等规定，
将住宅小区停车收费划
为了市场调节价。市场
调价就是指由经营者自
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的
方式形成的价格。

在此文件出台之前，
住宅小区收费是政府指
导价。

蒋科长说，2014年4
月1日以前，物价部门在
审批住宅小区停车收费
的时候基本遵循了一个
原则：地下车位不超过
300元每车每月，地上车
位收费不超过100元每车
每月。在实际审批中，全
市地下停车场的收费基
本都控制在260元每车每个月。

“为什么绝大部分是260元。”蒋科长说，他们审批此价格是有据可依的，当时是
参考买个车位以10万元结算，10万元存在银行里，每年的利息为3000元到4000
元。这个费用与260元一个月的支出大抵相当。

随着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变成市场定价后，260元每个月的收费在我市已经成
为历史。坊间担忧小区停车价格将疯涨。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2年来，包括株洲在
内的国内不少城市，均出现了开发商“按照市场定价”开出高价停车收费月租的新闻。

小区停车收费定价放开的消息刚一传出，天元区的湘江名都小区就做了第一个
吃螃蟹者——小区地下车位停车月租从约400元每月，涨价至1800元每月，车库月
租更是涨到了3600元/月。

当时，该小区开发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小区停车收费放开的背景下，小区车
位租金由开发商根据建设成本、管理成本等综合制定，如果业主不想租用，完全可以购
买车位，购买车位时，开发商将与合作银行一起为业主提供较具吸引力的贷款方案。

上述负责人认为，开发商有收回成本的考虑，业主也可以根据租用及购买车位
的成本，综合考虑是租是买。

然而，对此，大多数业主却并不买账。3月13日，记者走访了湘江名都小区，该
小区物业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小区停车收费租金仍为1800元/月，但苦撑2
年，至今无一人从开发商处租车位。

▲2年后，湘江名都地下车库入口处“月租1800
元”的“天价”收费价格表仍在 记者 胡文洁 摄

当前法规下定价权在开发商
但具体价格应与业主大会协商

小区停车位可以由开发商收费吗？价
格标准到底如何制定？

对此，北京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易露认为，根据《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
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
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
式约定，开发商可以租、售，但必须“首先满
足业主的需要”。而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
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
业主共有，其使用应由全体业主共同协商
决定。

那么，什么是“优先满足业主需要”呢？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从保护业主的角度
讲，业主的需要可以是租用车位而不购买
车位的需要，开发商变相提高车位月租，以

“敦促”业主购买车位的行为，不合情理与
法理。

实际上，即便是小区停车收费放给市场
调节，也不意味着开发商可以“随意定价”。

市发改委价格管理科蒋科长告诉记者，
根据《株洲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住宅小区停车场所收费标准由经营者依据
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等因素，按照“补偿合
理成本、依法缴纳税费、获取合理利润”的
原则自主确定，并保持收费标准相对稳定。

记者注意到，该《标准》还规定了：已成
立业主委员会的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由
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决定，否则，由停
车服务管理方与入住业主参照本标准协商
决定或在物业合同中约定。

对于当前停车收费无标准导致矛盾频
发，蒋科长表示，自己也深有感受。他说，
自己是一名公务员，更是一名普通市民，住
宅小区停车收费的种种乱象感同身受。“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发商与物业处于垄断
地位。”蒋科长说，小区里停车位数量有限，
小区居民有数千户。现实中，在制定价格
方面，开发商或者小区物业公司，并不会去
和业主商量停车位收费标准。

蒋科长说，这些年，他们每年要受理100多起关于停车
场收费的纠纷。因为他们对市场调节价是无法管理的，于
是每次当纠纷达到一定程度时，当地街道办事处就只能组
织公安、物业或者开发商、业主、发改委等部门召开协调
会。最后，在多个部门协调处理下，大家互相让一步，然后
制定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住宅小区停车位收费该由政府指导价变成市场调节
价？开发商在制定价格时不与业主协商怎么办？”昨天上
午，市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说，政府部门放开小区停车费
的本意是为了放权于民，促进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但从
政府指导价变为市场调节价，一些问题也随之显现。针对
停车位收费乱象，他们也向上级部门汇报过，但并没有一个
具体的回复。

记者了解到，市发改委相关部门今年7月底前，会出台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实施细则，将在广泛征集意见的情
况下，希望通过一些细则，规范住宅小区停车收费。

价格管理科：我市7月份或制定新细则

记者注意到，此前，多地政府部门已出现“建议将小区
停车收费纳入政府定价”的表态。

根据媒体报道，就在上述《意见》发布不久，去年1月，上

海市住建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就明确表示，小区停车收费可
视为垄断经营，“我们建议应该恢复到原来的政府指导价。”

湖南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曲红：

小区停车服务具垄断属性，价格应由政府调节

湖南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曲红告诉记者，事实上，在2015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通知，将小区的停车费定价权交给开发
商等机构后，同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又联合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对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服务收

费，需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要纳入地方定价目录，明确管理
权限，规范定价办法和程序，有效约束政府定价行为。”

曲红认为，小区停车收费具备自然垄断经营的特征，不
能完全交由市场定价，政府应该在该项定价中，发挥指导、
调节作用。

小区停车收费应该纳入政府定价

曲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小区停车收费应该优先
满足业主需要，这也意味着，小区业主只能选择自己所在小区
内的车位租用或者购买使用。

“在小区范围内，开发商独此一家，能以低于两个或者更
多的企业的成本为整个市场供给一种物品，这是自然垄断的
特征之一。”曲红进一步认为，“从业主的角度而言，一旦停车
收费价格交给市场，在车位租用选择过程中，业主只能对开发
商制定的价格选择接受，否则只能不发生交易，这是可认定小
区车位定价具备自然垄断属性的另一个特征。”

曲红认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减少对
市场的干预势在必行，但对具有垄断属性特征的小区停车
收费价格，仍必须实行政府指导、调节定价，“这也是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
策的指导意见》的题中之意。”

一旦对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特征的小区停车收费放开，市场
将无法有效地分配商品和劳务，“即出现经济学上的‘市场失
灵’问题，相关矛盾纠纷也会越聚越多。”曲红认为。

外地已有政府部门建议“恢复政府指导价”

▲天元区某小区内，地下停车场内没有卖出去的车位
被物业公司安装上了地锁 记者 张媛 摄

收费“新规”后，小区停车费纷纷涨价
业主协商制度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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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小区停车费到底贵不贵？ 小区停车费价格该怎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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